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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文件
常机管〔2021〕16号

关于开展市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

专项普查的通知

市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常州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常

办发〔2020〕8号）精神，进一步加强我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使

用管理，深化办公用房使用管理常态化普查机制，促进党风廉政

建设，保障机关正常办公，拟于近期对市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使

用管理情况开展专项普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普查范围

市级党政机关包括市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

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工会、共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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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联等人民团体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办公用房是指党政机关占有、使用或者可以确认属于机关资

产的，为保障党政机关正常运行需要设置的基本工作场所，包括

办公室、服务用房、设备用房和附属用房等。

二、普查内容

（一）党政机关办公用房

1. 应办理办公用房权属登记、变更，尚未办理的；

2. 应移交的办公用房尚未移交的；

3. 未经批准将原办公用房擅自出借给所属单位或其他单位

使用的；

4. 机构撤并后，未按规定腾退原办公用房的；

5. 为工作人员超标准配置办公用房，或未经批准配置两处

及以上办公用房的；

6. 未经批准擅自租用或出租出借办公用房的；

7. 未经批准擅自改变办公用房使用功能的；

8. 是否有专人负责办公用房使用管理，建立日常内部管理

台账；

9. 是否及时更新办公用房管理“一张网”信息；

10. 其他违反办公用房管理规定情形的。

（二）领导干部办公用房

1. 超规定面积标准配备、使用办公用房的；

2. 在多部门兼职，未经批准占用使用多处办公用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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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经办理退休手续，未在规定时间内腾退办公用房的；

4. 其他违反办公用房管理规定情形的。

三、实施步骤

普查时间为2021年5月10日至5月底，采取自查与现场检查相

结合方式，分为三个阶段，具体时间由各普查小组另行通知。

（一）自查自纠（2021年5月10至5月16日前）。各单位对照

检查内容逐条逐项开展自查，找准找实存在的问题，列出问题清

单，提出整改措施，完成自查自纠报告，并认真填报《市级党政

机关办公用房使用管理自查自纠专项普查统计表》。自查自纠报

告和《市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使用管理自查自纠专项普查统计

表》于普查时一并交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普查组。

（二）现场检查（2021年5月17日至5月25日）。市机关事务

管理局组成专项检查小组，采取听取汇报、查阅台账资料、实地

察看、调取办公用房使用管理“一张网”信息等方式开展办公用房

现场检查。各单位要做好办公用房台账资料的收集整理等相关准

备工作。

（三）反馈整改（2021年5月25日至6月10日）。专项检查小

组根据检查情况填写《市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专项普查记录表》，

形成专项检查报告，及时反馈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

各单位要按照要求抓好整改落实，并将相关整改情况书面报备市

机关事务管理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将对整改情况组织开展“回

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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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杨嘉铭；电话：85685818，13606111800，联系地

址：市行政中心3号楼B座216室。

附件：市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使用管理自查自纠情况统计表

常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021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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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市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使用管理自查自纠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普查内容
自查自纠情况 已整改

到位

拟整改

有方案、措施
备注

无 有

1 应办理办公用房权属登记、变更，尚未办理的

2 应移交的办公用房尚未移交的

3 未经批准将原办公用房擅自出借给所属单位或其他单位使用的

4 机构撤并后，未按规定腾退原办公用房的

5 为工作人员超标准配置办公用房，或未经批准配置两处及以上办公用房的

6 未经批准擅自租用或出租出借办公用房的

7 未经批准擅自改变办公用房使用功能的

8 是否有专人负责办公用房使用管理，建立日常内部管理台账等

9 是否及时更新办公用房管理“一张网”信息

10 领导干部超规定面积标准配备、使用办公用房的

11 在多部门兼职，未经批准占用使用多处办公用房的

12 机关人员已办理退休手续，未在规定时间内腾退办公用房的

13 其他违反办公用房管理规定情形的

单位领导（签字）： 填表人员： 联系电话（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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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 5月 10日印发


